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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反貪工作的改革經驗 *

張裕**

一、前 言

澳門自15世紀開始為葡萄牙人管治，直至1999年12月20日始回歸

中國。從上世紀70年代中開始，由於地緣經濟的改變，澳門作為中國

對外貿易轉口港的地位逐漸衰落，經濟改以手工業、紡織業、捕魚

業、炮竹業和旅遊服務業為支柱，其中尤其是旅遊博彩業最為發達。

上世紀80和90年代是澳門旅遊和博彩業長足發展時期，每年政府財政

收入超過50%來自旅遊博彩業。

經濟的迅速發展，卻未能得到政府在法律、行政程序和行政效率

方面的相應配合，加上澳門絕大部分居民為華人，其中通曉作為官方

語言的葡萄牙語者僅屬少數，政府與居民間只能間接地溝通，找政府

辦事，對一般市民或商人來說，都是件難事。從70年代開始，大量湧

現的經濟行為促使了貪污問題的明顯化，到80年代開始泛濫，90年代

開始出現集團性貪污。

今天的“廉政公署”2，成立雖然只有短短四年多，但回顧澳門歷

史，70年代後期已有不少市民提倡成立類似香港“廉政公署”的專門打

擊貪污部門，到80年代政府才開始研究其可行性，經過近10年時間的

蘊釀和爭論，1992年澳門正式設立了專門打擊貪污和行政違法的“反貪

污暨反行政違法性高級專員公署”（以下簡稱“反貪公署”）。

–––––––––––––––

* 廉政公署出席中國與東盟成員國總檢察長會議 1 發言稿

**廉政公署廉政專員

1. 中國與東盟成員國總檢察長會議於 2004 年 7 月 7 日至 9 日在中國雲南省昆明市召開，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東盟十國最高檢察機關的首次大型國際交流活動。澳門特別行

政區及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檢察及廉政機關均應邀率團出席是次會議並發表講話。

2. 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 59 條於 1999 年 12 月 20 日成立。



968

二、早期澳門反貪工作的不足處

“反貪公署”的設立在當時的澳門來說，體制上具有一些獨特地

方，是一項較為創新的嘗試。譬如說，立法者明白到貪污與行政違法

兩者之間大有關連，也了解到澳門這個地小人多、人際關係錯綜複雜

的特殊情況，把反貪和監督政府依法行政的兩項功能融入一個獨立機

構裡面。這種大膽的嘗試，為後來的改革提供了正面的經驗。但同

時，由於帶有試驗及過渡性質，在組織架構及人員配置方面就顯得過

於保守，這也成為當時反貪工作開展力度不足的一個重要原因。

為了較集中地分析澳門反貪工作的改革歷程，以下的探討，無論

以過去的“反貪公署”，抑或是現在的“廉政公署”來作為基礎，都會集

中在反貪工作方面。

無疑，“反貪公署”設置的一個成功點是，立法者體會到反貪部門

需要有一定的獨立性，所以法律確立“反貪公署”獨立執行調查工作不

受任何部門的干預和指揮。可是，“反貪公署”成立後，反貪工作為何

仍未能有效開展？反貪政策為何未能全面落實？原因是有多方面的：

1、組織架構薄弱

“反貪公署”的組織架構十分簡單，全體人數為33人，人員結構分3

層。最上層為反貪專員、兩名副專員和辦公室主任共4人，中層是顧問

和處長共8人，基層是各類輔助人員。工作分配上，除去人事財務和一

般輔助人員後，執行反貪調查工作者祗有12人，其中半數具備法官和

檢察官身份，他們均居於上層和中層。這從組織架構上便已有依賴警

察來協助調查的構想。

2、調查人員不足

雖然統籌反貪調查工作者大部分為來自葡萄牙的法官和檢察官，

他們都是有豐富法庭審案閱歷的司法官員，對貪污案件如何得到成功

檢控定罪可謂經驗豐富，但對於採用哪些方法取證及如何有策略地綜

合運用不同的取證渠道，則實在需要掌握豐富調查經驗的人員來配

合，方能有效偵破貪污犯罪。所以，在當時缺乏可供直接指揮的調查

人員和調查人員經驗不足的情況下，祗可以作有限度的低難度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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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調查權力不足

法律賦予了“反貪公署”專責調查貪污犯罪的權限，卻缺少相應的

執法權力，雖然法律規定“反貪公署”有權要求政府各部門、包括警

察、鑑證鑑定等單位給予協助，但“反貪公署”人員在執行職責的身份

上卻欠缺了一個刑事調查機關應有的權力。首先，任職反貪公署的法

官和檢察官，在統籌貪污案件的調查工作時，既不能行使本身司法官

的權力，亦不具備明確的刑事警察當局身份；至於其他執行調查任務

的人員，亦無警察或刑事警察的權力。所以，如需執行搜索、拘捕和

扣留等工作，便要完全依賴警方的配合，調查工作容易受阻於各種各

樣的障礙。

1996年9月，澳門立法會進行了立法議員選舉，從廉潔的角度來

看，那次選舉差強人意，賄選舞弊的疑雲彌漫。但由於法律的空白，

“反貪公署”也不能做些什麼，因為當時法律還沒授權廉政部門查處賄

選3。

4、欠缺專業化調查力量

刑事調查是專門化和系統化的工作，像文件鑑定、帳目審查、情

報收集、跟㠨監視、通訊監聽、指模鑑定等。還有是針對各類型犯罪

成立調查專案組，以貪污犯罪而言，有調查大型公共建築工程舞弊專

案組，調查警務人員貪污專案組，調查金融犯罪專案組，調查選舉舞

弊專案組和跨境合作專案組等。

過去並無針對各種貪污犯罪而特設的專案組，亦缺乏現代化的刑

事犯罪專門調查隊伍，當時的調查工作採取因陋就簡的被動形式，接

獲投訴後視條件而展開調查，由於能力和權力的限制，對涉及專業性

強和複雜程度大的貪污案件的調查工作便往往力不從心。

5、欠缺全面和系統性的廉政教育

任何地區的廉政部門，要有效打擊貪污舞弊，除了有相應的權力

和調查能力外，防止貪污的廉潔教育至為重要，而且必須切實針對當

–––––––––––––––

3. 針對選舉舞弊行為的調查權，於 1997 年 3 月底才透過法律賦予“反貪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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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社會狀況來推行。然而，礙於條件所限，“反貪公署”並無專責廉

潔教育的組織或工作組，縱使明白預防工作的重要，也祗能作很有限

度的教育宣傳，而擔任這項工作的就只有兩名人員，其他輔助設施更

談不上。

貪污是一種非暴力型犯罪，犯罪者多為具有特殊權力的公務人

員，他們清楚了解政府的運作模式，當中很多還是富有行政管理經驗

和各種經濟專業能力者。如要有效打擊這批身居政府不同職位的貪污

者，必須獲得政府的大力支持，特別是政策、人員配置及財政上的支

持。“反貪公署”成立後雖多次提出擴權增人的要求，但均不成功。此

外，資源匱乏，也使調查人員欠缺系統性訓練，各人只憑一股正義熱

情投入工作。面對著那些狡猾和層出不窮的貪污手段，特別是有組織

性的貪污集團，“反貪公署”便特別顯得調查乏力。

三、改革經驗

1999年12月20日，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標誌著澳門廉政工作進

入一個新時代。同日成立的“廉政公署”，由廉政專員領導，屬於政府

主要官員之一，由澳門本地中國人出任。

“廉政公署”甫成立的首項工作，就是總結過去8年來“反貪公署”的

經驗，切合現實環境，汲取其他國家/地區打擊貪污的成功經驗，全面

研究分析，籌劃全新的組織和權力架構。

事實上，澳門的反貪部門在1992年成立後，雖然存在很多不足，

但對國際合作卻十分重視，1994 年便開始了打擊貪污犯罪的跨域合

作，並積極參與各項國際性反貪污會議和區域性會議。這些交流帶來

了許多其它國家和地區的成功經驗和工作啟發，經過多年累積，確實

為今天的“廉政公署”改革帶來了寶貴的參考經驗。

改革方案制定時，“廉政公署”參考了不少地區反貪部門的架構狀

況，包括中國內地、香港、葡萄牙、新加坡和亞洲東盟各國，綜合改

革的方向是：

1）根據澳門基本法規定，“廉政公署”獨立工作不受任何干預，廉

政專員僅對政府最高首長行政長官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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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肅貪、防範、立法、教育”四管齊下的策略來建立組織架構

和運作模式；

3）根據不同功能設立各類調查廳及各項專門調查小組；

4）參照警務人員編制，設立調查人員的專門職程，調查人員具有

刑事警察身份；

5）確保調查人員質素，必須具備大專學歷和富有社會工作經驗；

6）擴大權力，賦予“廉政公署”具備檢察機關的部分權力。

澳門曾經受到貪污問題的長期困擾，“廉政公署”籌劃的新組織架

構和權限，很快得到政府大力推動和社會大眾的一致支持，在成立的

第5個月，便經行政會議討論通過，同年8月立法會以全票通過“廉政公

署”新組織法案。新的組織法為“廉政公署”成為一個強而有力的執法部

門打下了較好法律基礎。

總體來說，“廉政公署”的改革中體現了以下一些要素，而在實際

運作上也驗證了這些要素是重要的：

1、獨立性

東南亞地區有不同的反貪部門，他們有些設立獨立的廉政部門，

如香港、新加坡和澳洲等，更多的國家是由警察部門執行打擊貪污工

作。由警察執行打擊貪污工作的好處是收到最大的人力、資源應用和

刑事網絡偵查的效益。但無可諱言，警務工作本身是貪污風險很高

的職業。而設立獨立的廉政部門，則可以更獨立和直接地打擊貪污

犯罪。

澳門在制定基本法時參照了香港“廉政公署”的成功經驗，一方面

設立一個不同於警察、非屬一般行政機關的“廉政公署”以專責打擊貪

污，另一方面又明定廉政專員僅向行政長官一人負責，以維持“廉政公

署”的獨立性。

過去數年的經驗顯示，“廉政公署”在執行職務時從來沒受到來自

任何方面的壓力和干預，她以超然的地位執行打擊貪污任務，同時又

獲得來自政府最高層的支持，給予相應的人力和財政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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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功能架構完備

香港的成功經驗亦為我們帶來了許多的啟發。建立一個地區的廉潔

環境，除了以完善立法和加強打擊為手段外，預防和教育同樣重要。

澳門“廉政公署”的組織架構，除設有反貪局和行政申訴局外，還設有

推行廉政教育的社區關係廳，它的主要任務是向澳門全體1萬8千多名

公務員有系統地灌輸廉潔意識，同時亦向各受監管機構和學校進行廉

政教育，尤其是對各中小學校的學生。另一方面，還負起社區廉潔的

推廣工作，在澳門人口稠密的地區設立社區辦事處，以最接近民眾的

方式加強市民的廉潔意識。

預防工作主要由行政申訴局推動，透過調查和審查工作，發出勸

喻、建議、指引等方式，不但能有效糾正政府部門在執行其行政任務

時犯上的錯誤，還能消除一些因運作不善、指引不全而形成的貪污誘

因。這裡值得特別一提的是，透過與政府部門合作的運作審查，公署

就像醫生幫助病人預防疾病一樣，深入了解有關部門的內部運作，全

面檢視可能存在貪污的地方，繼而向他們提供及建議採取一些有助預

防和堵塞貪污漏洞的方法和措施，在共識的基礎下進行推動及定期跟

進，對防範貪污於未然、改善公共行政的運作確能起到一定實效。

3、職能專業化

調查工作必須是專門性的，並且要具備強而有力的管理機制和高

效的工作效率，故此，“廉政公署”在籌劃改革時，參考了其他地區的

調查工作模式，以反貪局統籌一切反貪工作，再依職能分為各調查廳

和技術支援廳等不同附屬單位，廳下各設若干調查組和專門組，調查

組各依任務獨立進行工作，專門組執行支援性工作，如證人保護，電子

技術和保安工作等，這種配置符合現今刑事偵查部門的分工要求。

4、人員優質化

有效執行反貪工作，必須配備適當的權力和調查人員，這是任何

廉政部門取得成效的必需工具。人員素質關係著調查能力和個人操

守，故此調查人員必須具備一定專業能力；具備工作經驗更可充實調

查人員的閱歷和社會經驗；此外，還必須通過各項考試和家庭背景審

查後方可進入培訓班。一個執法者如能洞悉法律，會更有效地運用法

律以防止貪污者玩弄權力。目前調查人員中絕大部份具有大專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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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20%以上具有法律學士或碩士學位，有30%調查員具備如金融財務

和工程技術等本科畢業資格。

5、恰當的執法權

有效執行反貪任務必須具備相應的執法權力，國內檢察院和反貪

局的權力配合給“廉政公署”一個良好借鏡，改革的其中一要項，就是

賦予“廉政公署”具有檢察機關的部分權力，包括搜查、搜索和拘留權

等。事實證明，這些權力使公署成功地打擊了曾猖獗一時的貪污犯罪。

6、自我約束和外部監察

為保證“廉政公署”的權力能得到適當運用，有效防止這個被喻為

超級警察的部門，因權力過大而出現濫權情況，“廉政公署”內部除設

有內部調查工作組外，亦於外部成立一個由社會知名人士組成的“紀律

監察委員會”，舉凡一切涉及“廉政公署”人員操守和紀律事件，都必須

接受該委員會的監督。

四、結 語

澳門特區成立後的廉政工作，也初步邁出了良好的開局。偵辦了

不少案件，產生了很好的社會效果。2000年2月一項由獨立機構4 所進

行的民意調查顯示，接近7 0 % 的市民認為，“廉政公署”成立前的澳

門，貪污情況非常嚴重，市民給廉政部門的分數只有45分；往後經過

四年的運作，在2004年4月，同樣的民意調查顯示，認為當前的貪污還

是嚴重的，已下降至只不足一成，給廉政部門的分數提升至67分，市

民對“廉政公署”的支持度為88分。2001年進行的澳門立法會選舉，在

“廉政公署”大力宣傳廉潔選舉意識和強而有力的調查部署下，一改過

去賄選舞弊的氣氛，完成了一次公平而廉潔的選舉。

綜觀澳門的反貪工作改革，是一個不斷在反貪實踐中摸索和總結

的過程，也是大量吸收鄰近國家和地區成功經驗的過程。在此簡介澳

門廉政工作的改革經驗，希望能拋磚引玉，擴大各地間的反貪交流和

合作，也藉此機會聽取更多建議和成功範例。

–––––––––––––––

4. 自 2000 年至 2004 年，有關廉政工作的民意調查均由澳門大學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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